
 

檔 號 ： L P  3 / 0 0 / 1 5 / C  

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

《 2 0 1 9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  

引 言  

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署 理 行

政 長 官 指 令 ， 現 建 議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載 於 附 件 的 《 2 0 1 9 年 成 文 法 (雜

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 (《 條 例 草 案 》 )。  

理 據  

2 .  我 們 需 要 提 出 另 一 條 綜 合 條 例 草 案，以 對 多 條 條 例 作 出 雜 項 修

訂 。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的 建 議 修 訂 大 多 屬 於 輕 微 、 技 術 性 和 無 爭 議 的 修

訂 ， 但 有 助 於 更 新 或 改 善 相 關 法 例 。 有 關 建 議 修 訂 大 致 分 為 四 組 。  

( 1 )  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(第 4 章 )  

3 .  近 年 民 事 案 件 數 量 急 升，尤 以 源 於 免 遣 返 聲 請 的 司 法 覆 核 案 件

為 甚，對 司 法 機 構 的 工 作 量，特 別 是 高 等 法 院 (由 原 訟 法 庭 及 上 訴 法

庭 組 成 )和 終 審 法 院 的 工 作 量 ， 帶 來 巨 大 壓 力 。  

4 .  為 確 保 所 有 案 件 都 能 夠 在 合 理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盡 速 得 到 處

理 ， 司 法 機 構 建 議 對 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(第 4 章 )作 出 下 述 修 訂 ：  

 附 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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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修 訂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第 3 4 B ( 4 )條，以 訂 明 由 2 名 上 訴 法

官 組 成 的 上 訴 法 庭 (即「 兩 名 法 官 組 成 的 上 訴 法 庭 」 ) 1 亦 可 裁 定

以 下 案 件 ：  

( i )  針 對 由 少 於 3 名 上 訴 法 庭 法 官 組 成 的 上 訴 法 庭 所 作 的

決 定 而 要 求 批 予 向 終 審 法 院 提 出 上 訴 2的 上 訴 許 可 申

請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針 對 原 訟 法 庭 拒 絕 批 予 申 請 司 法 覆 核 的 許 可 的 決

定 ， 或 就 批 予 該 等 許 可 施 加 條 件 的 決 定 而 提 出 的 上 訴 ；  

( b )  修 訂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第 3 4 B ( 5 )條，以 訂 明 一 旦 由「 兩 名

法 官 組 成 的 上 訴 法 庭 」 在 各 類 法 律 程 序 中 無 法 達 成 一 致 決 定 ，

除 該 等 法 律 程 序 的 任 何 一 方 可 申 請 外 ， 上 訴 法 庭 亦 可 主 動 作 出

命 令 ， 將 有 關 法 律 程 序 在 由 「 三 名 法 官 組 成 的 上 訴 法 庭 」 席 前

重 新 爭 辯 ； 以 及  

( c )  修 訂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第 4 ( 2 )及 5 ( 2 )條 ， 以 釐 清 額 外 法 官

在 原 訟 法 庭 或 上 訴 法 庭 有 權 以 書 面 方 式 處 理 案 件 ， 無 須 親 身 開

庭 進 行 聆 訊 。 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根 據 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第 3 4 B ( 2 )  條 ， 就 行 使 民 事 司 法 管 轄 權 而 言 ， 上 訴 法

庭 如 由 非 偶 數 而 不 少 於 3 名 上 訴 法 庭 法 官 組 成 ( 即 「 三 名 法 官 組 成 的 上 訴 法

庭 」)，即 視 作 已 經 組 成。第 3 4 B ( 4 )條 訂 明，某 些 類 別 的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可 由「 兩

名 法 官 組 成 的 上 訴 法 庭 」 聆 訊 。  

2
 實 質 民 事 上 訴 的 決 定 如 由 「 兩 名 法 官 組 成 的 上 訴 法 庭 」 作 出 ， 則 其 後 要 求

批 予 向 終 審 法 院 提 出 上 訴 的 上 訴 許 可 的 申 請 可 由「 兩 名 法 官 組 成 的 上 訴 法 庭 」

聆 訊 ； 實 質 民 事 上 訴 的 決 定 如 由 「 三 名 法 官 組 成 的 上 訴 法 庭 」 作 出 ， 則 其 後

要 求 批 予 向 終 審 法 院 提 出 上 訴 的 上 訴 許 可 的 申 請 會 繼 續 由 「 三 名 法 官 組 成 的

上 訴 法 庭 」 聆 訊 。  

3 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第 4 ( 2 )及 5 ( 2 )條 分 別 訂 明 上 訴 法 庭 法 官 可 在 原 訟 法 庭 開

庭 並 以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身 分 行 事 ， 而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可 在 上 訴 法 庭 以 額 外 法 官 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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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司 法 機 構 預 期 ，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的 修 訂 建 議 大 致 有 助 處 理 案

件 ， 包 括 涉 及 免 遣 返 聲 請 的 司 法 覆 核 。 如 有 更 多 案 件 由 兩 名 而 非 三

名 法 官 組 成 的 上 訴 法 庭 聆 訊 ， 司 法 機 構 可 更 靈 活 地 調 配 人 手 處 理 其

他 法 庭 案 件 ， 使 其 資 源 得 到 最 妥 善 的 運 用 。 此 外 ， 釐 清 額 外 原 訟 法

庭 法 官 或 上 訴 法 庭 法 官 (視 乎 情 況 而 言 )可 以 書 面 形 式 處 理 案 件 的 權

力 ， 有 助 進 一 步 落 實 司 法 機 構 的 願 景 ： 鼓 勵 法 官 就 合 適 的 案 件 以 書

面 形 式 公 正 、 迅 速 並 在 合 乎 經 濟 效 益 的 情 況 下 處 理 法 律 程 序 ， 從 而

提 升 處 理 案 件 的 整 體 效 率 。  

( 2 ) 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第 1 章 )  

6 .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第 1 章 )第 1 3 條，以 便 按 照

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第 1 3 ( 1 )條 提 述 某 條 例 時 ， 除 可 使 用 政 府 印 務

局 印 刷 的 該 條 例 的 文 本 中 所 使 用 的 名 稱 、 簡 稱 、 引 稱 、 編 號 或 章 號

外 ， 亦 可 使 用 根 據 《 法 例 發 布 條 例 》 (第 6 1 4 章 )發 布 的 該 條 例 的 經

核 證 文 本 中 所 使 用 的 名 稱 、 簡 稱 、 引 稱 、 編 號 或 章 號 。 同 時 ， 我 們

亦 透 過 是 次 修 訂 加 入 經 核 證 文 本 的 定 義 。  

( 3 )  修 訂 若 干 提 述「 C o u l d  N o t  w i t h  R e a s o n a b l e  D i l i g e n c e」的 免 責

辯 護 條 文 的 中 文 文 本  

7 .  在 H K S A R  v  K o n g  H i n g  A g e n c y  L t d  [ 2 0 0 8 ]  1  H K C  4 6 2 一 案 中 ，

上 訴 法 庭 詮 釋 載 有 「 c o u l d  n o t  w i t h  r e a s o n a b l e  d i l i g e n c e  h a v e  ( d o n e  

s o m e t h i n g )  」 字 詞 的 法 定 免 責 辯 護 理 由  ， 指 出 該 免 責 辯 護 理 由 所

指 的 是 「 當 事 人 “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， 按 合 理 預 期 的 準 則 須 做 甚 麼 事

情 ？ 」 。 換 言 之 ， 該 免 責 辯 護 理 由 所 指 的 是 假 設 的 情 況 。 在 香 港 特

別 行 政 區  訴  楊 啟 強  [ 2 0 1 8 ]  2  H K L R D  1 3 2 0 案 的 判 案 書 中 ， 原 訟 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分 進 行 聆 訊 ， 但 對 於 額 外 法 官 是 否 僅 限 於 親 身 在 法 庭 進 行 聆 訊 時 才 可 行 使 審

判 權 ， 又 或 可 否 行 使 審 判 權 以 書 面 方 式 處 理 案 件 一 事 上 ， 仍 有 欠 清 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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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 指 出 該 免 責 辯 護 理 由 在 某 些 法 例 條 文 中 的 中 文 表 述 有 輕 微 差

異 ， 並 請 律 政 司 考 慮 是 否 有 需 要 跟 進 。  

8 .  因 應 法 庭 的 意 見，現 建 議 輕 微 修 訂 該 免 責 辯 護 理 由 在 各 有 關 法

例 條 文 中 的 中 文 表 述 ， 以 更 清 晰 述 明 該 免 責 辯 護 理 由 所 指 的 是 一 項

基 於 假 設 情 況 的 客 觀 驗 證 準 則 。  

( 4 )  其 他 雜 項 修 訂  

9 .  我 們 也 建 議 對 多 條 法 例 條 文 作 出 雜 項 及 技 術 性 修 訂，例 如 更 新

對 某 些 條 例 名 稱 的 提 述 、 統 一 若 干 表 述 、 廢 除 在 實 施 前 已 被 其 後 的

修 訂 所 取 代 的 條 文 ， 以 及 修 正 其 他 輕 微 的 錯 誤 。  

其 他 方 案  

1 0 .  是 次 建 議 更 改 只 可 以 立 法 作 出 ， 並 無 其 他 選 擇 。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 

1 1 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分 為 下 列 五 部 ：  

( a )  第 1 部 載 有 簡 稱 及 生 效 日 期 條 文 ；  

( b )  第 2 部 按 上 文 第 3 及 4 段 所 述 目 的 及 方 式 修 訂《 高 等 法 院

條 例 》 ；  

( c )  第 3 部 按 上 文 第 6 段 所 述 目 的 及 方 式 修 訂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

例 》 第 1 3 條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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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第 4 部 按 上 文 第 7 及 8 段 所 述 目 的 ， 修 訂 載 有「 c o u l d  n o t  

w i t h  r e a s o n a b l e  d i l i g e n c e  h a v e  ( d o n e  s o m e t h i n g )  」 字 詞 的 免 責

辯 護 理 由 的 中 文 表 述 ； 以 及  

( e )  第 5 部 按 上 文 第 9 段 所 述 的 不 同 目 的 對 多 條 法 例 條 文 作 出

雜 項 及 技 術 性 修 訂 。  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1 2 .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
刊 登 憲 報   二 零 一 九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 

首 讀 和 開 始 二 讀 辯 論  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 

恢 復 二 讀 辯 論 、 委

員 會 審 議 階 段 和 三

讀  

另 行 通 知  

建 議 的 影 響  

1 3 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立 法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(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

文 )，不 會 影 響 各 項 被 修 訂 的 條 例 和 附 屬 法 例 的 現 行 約 束 力。上 述 立

法 建 議 對 經 濟 、 生 產 力 、 環 境 、 可 持 續 發 展 、 財 政 、 公 務 員 、 家 庭

或 性 別 均 沒 有 影 響 。  

公 眾 諮 詢  

1 4 .  關 於 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的 司 法 機 構 的 立 法 建 議，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

(司 法 政 務 處 )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期 間

曾 諮 詢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(大 律 師 公 會 )和 香 港 律 師 會 (律 師 會 )等 持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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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。 律 師 會 普 遍 支 持 上 述 建 議 修 訂 。 大 律 師 公 會 並 不 反 對 上 述 建 議

修 訂 ， 只 是 初 時 曾 經 質 疑 除 作 出 該 等 修 訂 外 ， 是 否 還 有 其 他 替 代 措

施 可 減 輕 司 法 機 構 的 工 作 量 ， 以 及 高 度 公 平 標 準 會 否 受 上 述 建 議 修

訂 影 響 。 因 應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疑 問 ， 司 法 政 務 處 就 旨 在 精 簡 法 庭 程 序

和 提 升 案 件 處 理 效 率 的 立 法 建 議 的 理 據 及 需 要 ， 作 出 進 一 步 闡 述 ，

並 重 申 上 述 建 議 修 訂 絕 不 會 對 現 行 確 保 法 律 程 序 高 度 公 平 的 機 制

有 任 何 影 響 。 大 律 師 公 會 其 後 表 示 沒 有 進 一 步 意 見 。 司 法 機 構 也 曾

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會 議 上 徵 詢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

委 員 會 (事 務 委 員 會 )的 意 見 ， 委 員 普 遍 支 持 上 述 建 議 修 訂 和 透 過 綜

合 條 例 草 案 落 實 有 關 修 訂 。  

1 5 .  律 政 司 另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發

出 資 料 文 件 ， 簡 介 納 入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主 要 立 法 建 議 。  

宣 傳 安 排  

1 6 .  我 們 會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及 立 法 會 參

考 資 料 摘 要 ， 並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 傳 媒 查 詢 。  

查 詢  

1 7 .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，請 與 副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李 秀 江 女 士

(電 話： 3 9 1 8  4 0 0 3 )或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馬 嘉 慧 女 士 (電 話： 3 9 1 8  4 0 4 8 )聯

絡 。  

律 政 司  

2 0 1 9 年 1 2 月  

# 5 0 0 2 4 6 v 2  

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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